农业生产救灾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GoBack]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根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的通知》（赣财农指〔2022〕34号）和《关于下达2022年第三批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通知》文件，分别下达我市农业生产救灾资金82万元，1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通过使用救灾资金，支持农业受灾地区基本回复农业生产，保障全年农业生产稳定。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本次绩效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加强项目资金的支出管理，通过项目的实施、制度建设和取得的成效，总结经验。
（二）绩效评价原则。客观评价，实事求是。
（三）绩效评价指标。根据项目绩效目标表中项目指标值完成情况进行评价。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根据各个乡镇受灾程度和受灾情况，将救灾资金下发到各个乡镇，通过购买恢复农业生产所需的物资材料及服务补助和救灾所需的农业生产设施修复补助等方式，恢复农业生产。83万元农业生产救灾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成。
（二）总体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支持农业防灾减灾和灾后农作物恢复生长2.6万亩。
2、质量指标：通过救灾资金投入，灾区生产能力基本恢复。
3、时效指标：已及时回复正产生产。
4、经济效益指标：受灾地区主要农作物单产减幅小于30%。
5、社会效益指标：资金使用无重大违纪违规问题。
6、可持续影响指标：粮食产量保持稳定
7、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经向受灾地区农户调查，服务对象满意度大于95%
（三）绩效评价评分情况分析。1、绩效目标合理性：（1）设有绩效目标，且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2）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3)目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2、绩效指标明确性：(1)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2)绩效指标设置齐全，无严重缺项，包括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等；(3)绩效指标清晰量化，采用定性描述的，具有可衡量性；(4)绩效指标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3、方案编制明确性：制定了《2022年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救灾资金实施方案》明确总体目标任务和资金的使用管理。
4、资金分配或立项审核合理性：资金分配符合我区的农业生产特点，分配合理。
5、资金到位率：资金在规定时间内全部下达。
6、资金到位率：年度内资金使用率100%。
7、资金使用合规性：资金使用符合相关财务制度规定。 
8、政府采购规范性：选择的采购方式合理，按照竞争择优的原则，符合政府采购管理或部门采购相关规定；采购完成后，及时签订合同。
9、管理制度健全性：项目管理制度健全。
10、制度执行有效性：项目实施符合管理制度规定。
11、日常监管规范性：按管理办法要求进行监督管理，日常监管工作规范、有效。
12、实际产出：实际完成率和质量达标率100%，项目完成符合规定，项目及时、保质、保量完成。
13、实施效果：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服务对象满意度均已达到绩效目标。
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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